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并已于 2017年7�月 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ftfund.com）发布了《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为使本

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现发布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基本情况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依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

1192号文准予募集注册的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6年8月

3日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

有关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终止海富通瑞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会议具体安排如下：

1、会议召开方式:通讯开会方式。

2、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2017年8月4日起,至2017年8月28日17:00止(投票表决时间以

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

3、通讯表决票将送达至本基金管理人,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如下:

收件人:�吴晨莺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花园石桥路66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36层

邮政编码:� 200120

联系电话:� 021-38650821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持有人大会审议的事项为《关于终止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

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 ),《议案》详见附件一。

三、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2017年8月4日,即在2017年8月4日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登

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四、纸质表决票的填写和寄交方式

1、本次会议表决票见附件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剪报、复印或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hftfund.com)下载并打印等方式获取表决票。

2、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其中:

(1)个人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签字,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或基金管理人认可的相关业务

专用章（以下合称“公章” ）,并提供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3)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机构公章(如有)或由授权代表

在表决票上签字(如无公章),并提供该授权代表的身份证件、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

件, 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所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证明该授权代表有权代表该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签署表决票的其他证明文件,以及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

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4)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授权其他个人或机构代其在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投票。

①个人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受托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个人投资者

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参照附件二）。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

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受托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

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②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受托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持有人的加

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

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参照附件二）。如

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受托人

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

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③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受托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该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得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参照附件二）。

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受托

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

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3、 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受托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于会议投票表决起

止时间内(自2017年8月4日起,至2017年8月28日17:00止,送达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

间为准)通过专人送交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本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地址,并请在信封表面注明:

“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

五、计票

1、本次通讯会议的计票方式为:由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在表决截止日期后2个工作日内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

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

2、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享有一票表决权。

3、表决票效力的认定如下:

(1)纸面表决票通过专人送交、邮寄送达本公告规定的收件人的,表决时间以基金管理人

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2017年8月28日17:00以后送达收件人的纸面表决票,均为无效表决。

(2)纸面表决票的效力认定：

①纸面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公告规定,且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本公告

规定的收件人的,为有效表决票。有效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

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②如纸面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或无法辨认、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但其他各项

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 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

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③如纸面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

额持有人身份或受托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 或未能在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本公告规定的

收件人的,均为无效表决票。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

总数。

④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纸面表决票的, 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 则视为同一表决

票。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不相同,则按如下原则处理:

i.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的填写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视为被

撤回；

ii.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做出了不同表决意见,计入弃权表决票；

iii.送达时间按如下原则确定:专人送达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邮寄的以本公告规定的收

件人收到的时间为准。

六、决议生效条件

1、 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本

基金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以上(含50%)；

2、《关于终止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应当由提交有

效表决票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受托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

过方为有效；

3、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事项,将由本基金管理人在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

国证监会备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七、二次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授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规定,本次持有人大会需要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本基金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以上(含50%)。如果本

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符合前述要求而不能够成功召开, 本基金管理人可在规定时间内就

同一议案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重新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时,除非授权文件另有

载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作出的各类授权依然有效,但如果授

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重新作出授权,则以最新方式或最新授权为准,详细说明

见届时发布的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八、本次大会相关机构

1、召集人: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66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36层

客服电话:40088-40099

联系人:吴晨莺

联系电话:� 021-38650821

网址:http://www.hftfund.com

2、公证机构:�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地址:上海市凤阳路598号

联系人:�林奇

联系电话:021－62154848

3、见证律师: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及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联系电话:(021)31358666

4、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九、重要提示

1、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邮寄表决票时,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提前寄出表决票。

2、基金管理人可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暂停接受投资人的申购、转换转入申请，具

体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3、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

hftfund.com)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40088-40099咨询。

4、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解释。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6日

附件一:《关于终止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及其说明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样本)

附件三:《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附件一:

关于终止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海富通瑞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

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提议终止《基金合同》。

《基金合同》终止的具体方案和程序可参见《关于终止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有关事项议案的说明》。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5日

关于终止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有关事项议案的说明

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成立于2016年8月3日, 基金托管人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海富通瑞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提议终止《基金合同》,具

体方案如下:

一、方案要点

1、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并公告前的基金运作

在通过《关于终止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的持有人

大会决议生效并公告前,本基金仍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运作方式进行运作。

基金管理人可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暂停接受投资人的申购、转换转入申请，具体

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2、基金财产清算

(1)通过《关于终止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的持有人

大会决议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将自决议生效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自持有人大会决议公告日的下一工作日起,基金管理人将不再接受持有人提出的赎回

和转换转出申请,具体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公告。投资者在暂停之前已经提交的赎回和转

换转出申请，本基金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正常的清算交收。

(3)自持有人大会决议公告日的下一工作日起,本基金即进入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

序后,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

(4)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5)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

见书 ；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财产进行分配。

(6)�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6个月。

(7)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按照《基

金合同》的规定,清算费用应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考虑到本基金清算

的实际情况,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本基金的清算费用将由基金管理人代为

支付。

(8)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本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 (本基金清算费用由基金

管理人代为支付)、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

进行分配。

为保障剩余资产分配的及时性,经本管理人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协商,基金

财产清算后的剩余资产分配将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类似全部份额强制赎

回的操作方式完成。

3、基金财产清算完毕,清算结果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予以公告后,基金合同终止。

二、终止《基金合同》的可行性

1、法律层面

《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第二款约定,本基金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基金合同的,本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八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章节约定,本

次持有人大会审议的事项须经特别决议通过,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决议即可生效:

(1) 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

金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以上(含50%)；

(2)直接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代表他人出具表决意见的受托人,同时提

交的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受托出具表决意见的受托人出具的委托人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及

委托人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证明符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本公告的规定,并与基金登记

机构记录相符；

(3)须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受托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

通过方可做出。

因此,终止《基金合同》不存在法律方面的障碍。

2、准备工作有序进行

为了保障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大会的顺利召开, 基金管理人成立了专

门的工作小组,筹备持有人大会事宜,并与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机构投资者和部分个人客户

进行了沟通,制定了客户通过通讯方式参与持有人大会的方式方法,从而保证持有人大会可以

顺利进行。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根据《基金合同》中有关基金财产清算的规定,成立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

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

人员。本基金的管理人、托管人已就财产清算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充分准备,技术可行。清算报告

将由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外部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三、终止《基金合同》的主要风险及预备措施

1、方案被持有人大会否决的风险及预备措施

本次基金合同终止的主要风险是被持有人大会否决的风险。

在设计方案之前,基金管理人已对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了走访,认真听取了持有人意见,拟

定议案综合考虑了持有人的要求。议案公告后,基金管理人还将再次征询意见。如有必要,基金

管理人将根据持有人意见,对基金合同终止方案进行适当的修订,并重新公告。基金管理人可

在必要情况下,预留出足够的时间,以做二次召开或推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的充分准

备。

如果本终止方案未获得持有人大会批准, 基金管理人计划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向持有人大

会提交议案。

2、流动性风险及预备措施

在本基金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事项及《关于终止海富通瑞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告后,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选择提前赎回

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在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前,持有人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仍需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方式进行。如果发生了巨额赎回或可以暂停赎回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当时的资

产组合状况决定全额赎回或部分延期赎回,或暂停接受基金的赎回申请。同时,基金管理人也

会提前做好流动性安排,对资产进行变现以应对可能的赎回。

在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所有清算费用将由基金管理人代付,避免了基金资产不足以支

付清算费用的风险。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或 机构代表本人 （或本机构）参

加以通讯开会方式召开的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代为全权

行使所有议案的表决权。表决意见以受托人的表决意见为准。本授权不得转授权。若在法定时

间内就同一议案重新召开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除本人（或

本机构）重新作出授权外，本授权继续有效。

委托人(签字/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证件号码(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基金账号(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字/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证件号码(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销售机构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机

构和个人,代为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的表决权。

2、本授权委托书(样本)中“委托人证件号码” ,指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或申购本基金时的

证件号码或该证件号码的更新，“受托人证件号码” 指受托人的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

册号。

3、如本次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未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则其授权无效。

附件三:�

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或名称:

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营业执照号):

基金账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终止海富通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

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请以打“√” 方式在审议事项后注明表决意见。持有人必须选择一种且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意见。表决意

见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本基金账户下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意见。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或字迹无法辨认、模糊

不清或互相矛盾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基金份额持有人本基金账户下全部基金份额的表决

结果均计为“弃权” 。签名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表决票计为无效表决票。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

拥有多个此类基金账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有基金份额分别行使表决权的， 应当填写基金账户卡号，其

他情况可不必填写。此处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将被默认为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

本基金所有份额。表决票应附个人或机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表决票效力认定的其他规则详见本次持有人大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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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朗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10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朗新科技” ，股票代码为“300682” 。

本次发行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可比上市公司估

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5.51元/

股，发行数量为4,5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15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30.00%。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10.0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4,0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7年7月24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0,450,36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22,881,500.13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9,63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73,499.87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497,07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4,778,883.25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925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6,116.75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1

陈宏 陈宏

325 1,790.75

2

李伟彬 李伟彬

325 1,790.75

3

付璇 付璇

325 1,790.75

4

陈颢之 陈颢之

325 1,790.75

5

麦洁玲 麦洁玲

325 1,790.75

6

张文 张文

325 1,790.75

7

陈曦 陈曦

325 1,790.75

8

仁和

(

集团

)

发展有限公司 仁和

(

集团

)

发展有限公司

325 1,790.75

9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325 1,790.75

合计

2,925 16,116.75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52,562股，包销金额为289,616.62元，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2%。

2017年7月26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026� 2367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朗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6日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８

，

１２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７

］

１１６３

号文核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

设计总院

”，

股票代码

为

“

６０３３５７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机

构

（

主承销商

）”）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

市场情况

、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

募集资金

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０．４４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８

，

１２０

万股

，

全

部为新股发行

，

无老股转让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４

，

８７２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

３

，

２４８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８１２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

，

３０８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

、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Ｔ＋２

日

）

结束

。

一

、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

、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结果如下

：

（

一

）

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７２

，

９４１

，

３９０

２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７６１

，

５０８

，

１１１．６０

３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１３８

，

６１０

４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１

，

４４７

，

０８８．４０

（

二

）

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８

，

１０９

，

５１９

２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８４

，

６６３

，

３７８．３６

３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１０

，

４８１

４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１０９

，

４２１．６４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股数

（

股

）

应缴款金额

（

元

）

实际缴款

金额

（

元

）

放弃认购

股数

（

股

）

１

邓霞 邓霞

９４３ ９，８４４．９２ ０ ９４３

２

翁天波 翁天波

９４３ ９，８４４．９２ ０ ９４３

３

姚淼 姚淼

９４３ ９，８４４．９２ ９，５４４．９２ ２９

４

杨燕灵 杨燕灵

９４３ ９，８４４．９２ ０ ９４３

５

池少华 池少华

９４３ ９，８４４．９２ ０ ９４３

６

杨保国 杨保国

９４３ ９，８４４．９２ ０ ９４３

７

王美娟 王美娟

９４３ ９，８４４．９２ ０ ９４３

８

湖北劲牌投资有限公司 湖北劲牌投资有限公司

９４３ ９，８４４．９２ ９，８４４．４２ １

９

朱六平 朱六平

９４３ ９，８４４．９２ ０ ９４３

１０

宁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９４３ ９，８４４．９２ ０ ９４３

１１

李小梅 李小梅

９４３ ９，８４４．９２ ９，５４４．９２ ２９

１２

朱惠霞 朱惠霞

９４３ ９，８４４．９２ ０ ９４３

１３

安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安邦资产稳健精选

１

号

（

第十六

期

）

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９４３ ９，８４４．９２ ０ ９４３

１４

安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安邦资产稳健精选

１

号

（

第十三

期

）

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９４３ ９，８４４．９２ ０ ９４３

１５

何忠 何忠

９４３ ９，８４４．９２ ９，８４３．９２ １

１６

武汉联富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武汉联富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４３ ９，８４４．９２ ９，３４４．９２ ４８

合计

１５，０８８ １５７，５１８．７２ ４８，１２３．１０ １０，４８１

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情况

网上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４９

，

０９１

股

，

包销金额为

１

，

５５６

，

５１０．０４

元

，

包销比例为

０．１８％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

（

Ｔ＋４

日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包销资金与网上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定证券账户

。

三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

承销商

）

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电话

：

０５５１－６８１６７１５１

、

６８１６７１５２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６日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7月25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

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主持了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

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

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4

”

位数

5299

末

“

5

”

位数

72542 22542

末

“

6

”

位数

977205 227205 477205 727205

末

“

7

”

位数

3325267 8325267 9390010

末

“

8

”

位数

71958520 21958520

末

“

9

”

位数

036619626 234378451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3,34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A

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通过拨打电话400-808-9999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1，按2转人工接听则无

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17年7月26日（T+2日）公告的《山东弘宇农机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T+2日

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

处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

新股申购。

发行人：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7月26日

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

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

》，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

（

Ｔ＋１

日

）

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

主持了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

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

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４

”

位数

１９３８

末

“

５

”

位数

０９３９９ ３４３９９ ５９３９９ ８４３９９

末

“

６

”

位数

０６９６６４ ２６９６６４ ４６９６６４ ６６９６６４ ８６９６６４ ２２１６４８ ７２１６４８

末

“

７

“

位数

２８３７６８７ ４８３７６８７ ６８３７６８７ ８８３７６８７ ０８３７６８７

末

“

８

“

位数

８４１０１２８３ ９６６０１２８３ ０９１０１２８３ ２１６０１２８３ ３４１０１２８３ ４６６０１２８３ ５９１０１２８３ ７１６０１２８３

末

“

９

“

位数

２１４０５７８７８ １４４５３０９８７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网上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

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０

，

００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

１．

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

２．

通过拨打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９９９９

进行语音查询

（

请根据提示音按

１

。

按

２

转人工接听则无

法查询

）。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

应依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

（

Ｔ＋２

日

）

公告的

《

厦门艾德生物医

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缴

款义务

。

Ｔ＋２

日日终

，

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

，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作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将中止发行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６

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申购

。

发行人：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６日

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双一科技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７

］

１３１５

号文核准

，

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

监会指定五家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和发

行人网站

（

ｗｗｗ．ｓｈｕａｎｇｙｉｔｅｃ．ｃｏｍ

），

并置备于发行人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

（

主承销

商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泰联合证券

”

或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的住所

，

供公众

查阅

。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

，

申购

、

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１

、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

，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

２

、

本次发行价格

：

３２．１２

元

／

股

。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Ｔ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

简称

“

深交所

”）

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

３

、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

４

、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

应根据

Ｔ＋２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

公告的

《

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缴款义务

，

Ｔ＋２

日日终

，

中签投资

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

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将中止发行

；

５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１

，

７３４

万股

，

全部为新股发行

，

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

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暂行规定

》

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

买者除外

），

并且符合

《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

的规定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缴款日期

Ｔ＋２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

发行人联系地址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新华工业园双一路

１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34－2267795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２

号丰铭国际大厦

Ａ

座

６

层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电话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４５３

；

０２５－８３３８７６８１

发行人：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６日

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双一科技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７３４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７

］

１３１５

号文

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的方式进行

。

本次发

行价格

：

３２．１２

元

／

股

，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３４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

，

申购

、

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１

、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

，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

２

、

本次发行价格

：

３２．１２

元

／

股

。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Ｔ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

简称

“

深交所

”）

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

３

、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

４

、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

应根据

Ｔ＋２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

公告的

《

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缴款义务

，

Ｔ＋２

日日终

，

中签

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

，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

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无效处理的股

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泰联合证券

”

或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

商

）”）

包销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将中止发行

；

５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

，

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就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１

、

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

（

Ｔ－１

日

，

周四

）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

路演网站

：

全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３

、

参加人员

：

双一科技管理层主要成员

、

华泰联合证券相关人员

。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及附件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五家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网

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和发行人网站

（

ｗｗｗ．ｓｈｕａｎｇｙｉｔｅｃ．ｃｏｍ

）

上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６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